	云浮市生态环境局



云环（罗定）罚〔2026〕4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罗定市陈敬才养殖场：

经营者：陈敬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5381MA4WCJKG9Y

地址：罗定市围底镇文岗村委营讯寨

2026年3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到你养殖场进行了现场检查和调查，并对经营者陈敬才进行调查询问。发现你养殖场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你养殖场主要从事生猪养殖，占地面积53亩，已建成6栋猪舍，配套设施包括：2个总容积60立方米沼气池、2个总容积4立方米沼液池、1个38立方米粪污收集池，另配套18亩、8亩鱼塘及8亩橡草地。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粪污排经沼气池、沼液池、粪污收集池逐级暂存后，输送至鱼塘、橡草地消纳利用。现场检查时，你养殖场正在养殖，现存栏964头，检查发现，你养殖场粪污收集池粪污满溢渗漏，粪污流淌至场内路面并汇入周边水坑，水坑留存粪污淤积痕迹，部分粪污溢流至厂界外部，粪污收集、贮存、处置管理不规范，未有效防控环境污染风险。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2026年3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各1份和现场照片1份，证实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养殖场进行现场检查和调查情况；
2.2026年3月16日，你养殖场提交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经营者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实养殖场主体信息、经营者身份相关信息；
3.2026年3月16日，你养殖场提交的笔记部生猪存栏记录和生猪销售过磅单各1份，证实养殖场养殖存栏的数量；
4.2026年3月16日，你养殖场提交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1份，证实养殖场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情况；
5、2026年3月16日，你养殖场提交的送达地址及方式确认书1份，证实执法文书送达地址及送达方式；

6、2026年4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及现场照片各1份，证明当日执法人员对你养殖场开展现场检查、询问调查的全过程情况；同日，我局向你养殖场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留存送达回证1份，证实已依法责令你养殖场限期整改环境违法行为及文书送达完成事实；
7、2026年4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各1份和现场照片1份，证实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养殖场改正环境违法行为进行跟踪复查；

8、2026年4月7日，你养殖场提交《整改报告》、《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各1份，证实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及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事实。

你养殖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从事畜禽规模养殖应当及时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避免造成环境污染。”的规定。

我局于2026年5月19日向你养殖场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云环（罗定）罚告〔2026〕5号〕及《生态环境违法主动公开道歉承诺申请指引》，明确告知你养殖场违法事实、行政处罚依据、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同时告知你养殖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听证权利，以及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相关政策。在法定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期限内，你养殖场未提交陈述、申辩申请，亦未提出听证申请，依法视为自愿放弃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

2026年4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养殖场进行现场复查，你养殖场厂界周边、边沿及水坑积存粪污已全部清理完毕，污染点位整改彻底，案涉违法行为造成的环境危害后果已有效消除。复查当日，你养殖场现场提交《整改报告》，对整改情况予以书面确认。经查，你养殖场符合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法定从轻处罚情形,不符合不予行政处罚条件。

你养殖场于2026年5月27日主动向我局提交《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主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申请书》，明确表示认可我局认定的全部违法事实，自愿诚恳接受、执行后续行政处罚决定，承诺在地市级以上主要媒体作出公开道歉及守法承诺，并申请我局依据相关规定予以从轻、降低罚款处罚额度。经审查，我局于2026年5月28日准予你养殖场适用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社会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程序，并送达《关于公开道歉承诺书通过审查的通知》。你养殖场于2026年5月30日在《云浮日报》就本次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向社会公开道歉，并郑重作出合法合规养殖的守法承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七条“从事畜禽规模养殖未及时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的规定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以下简称《裁量权规定》）第十一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和《裁量权规定》第十二条第二项“罚款为一定幅度的数额的，从重处罚不得低于最高罚款数额与最低罚款数额的平均值；从轻处罚应当低于平均值，一般处罚按平均金额处罚；.....”以及《裁量权规定》附件1《广东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第四章第二十九§4.29裁量标准，畜禽养殖场规模“存栏量在500头（只）以上1000头（只）以下猪（羊）、30000羽以上60000羽以下鸡（鸭）或100头以上200头以下牛或其他同规模”，罚款“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规定，你养殖场生猪存栏964头，属于500头以上1000头以下的规模区间，对应法定罚款裁量幅度为人民币30000元至50000元。根据《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该处罚幅度一般处罚金额为区间平均值人民币40000元，从轻处罚金额应当低于平均值。

同时依据《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你养殖场已主动消除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危害后果、按期完成全部整改，具备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综合考量你养殖场养殖规模、轻微违法情节，且本次违法行为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后果及不良社会影响，我局依法在法定裁量区间内从轻裁量，确定基础处罚金额为人民币35000元整。

综合考量你养殖场违法事实、情节轻重、整改落实情况及主动纠错、公开道歉的积极表现，依据《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及《云浮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工作指引》第二点第二项规定，可在确定罚款金额基础上降低50%予以处罚；同时明确，降幅后金额若低于法定最低罚款额30000元的，按法定最低罚款额执行。本案基础从轻处罚金额为35000元，适用50%道歉承诺降幅后核算金额为17500元，该金额低于涉案违法行为法定最低罚款标准30000元。

综上，经我局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研究，严格依照法定裁量底线，最终对你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
你养殖场应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到我局办公室办理缴款手续，将罚款缴至相应的银行和账号。你养殖场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开具的正式收据复印件报送我局备案。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你养殖场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云浮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6个月内直接向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梁绍军
联系电话：3837606

地址：罗定市龙园路90号
云浮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6月17日 

受送达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